2019年庄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财政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庄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以下简称“供销联社”）是集体所有的合作经济组织，受市政府委托，负责组织和引导全市农民发展商品经济，促进城乡物资交流，为三农服务。对各乡镇供销合作社行使管理职能，对社直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力。
（二）供销联社2019年度预算绩效目标150万元，主要用于土地及房屋确权测绘、公示、办证，基层社网点维护改造，办公楼维修改造，所属企业和基层社审计等综合改革支出。
二、项目评价工作情况
供销联社会同财政相关部门对绩效目标项目进行实际评估，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对项目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。（报告字号：庄经服投审〔2019〕215号；庄经服投审〔2019〕507号；庄经服投审〔2019〕498号）
三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均为财政拨款，已纳入2019年预算。截止2019年12月底，财政拨款已全部拨付。
（二）2019年综合改革专项支出合计129.99万元，主要是不动产测绘费用，基层社和机关办公楼维修改造，所属企业和基层社审计支出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由财政局严格管控，确保资金使用符合规范。
四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。供销联社2019年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均上报市政府审批，并通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审核，其中基层社改造工程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程序，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方，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。庄河市供销联社对2019年财政支出绩效目标进行严格管理，并会同财政部门、监理公司对工程进度情况进行实时跟踪。工程项目完工后，供销联社、施工方、监理方和设计方共同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支付工程款。
五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2019年供销联社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129.99万元，均为供销联社综合改革支出，具体包括不动产测绘费用31.64万元，基层社网点改造86.33万元，机关办公楼维修5.42万元，所属企业和基层社审计支出6.6万元，基本达到2019年度供销联社综合改革目标要求。
（二）与年初申报的绩效目标相比，还差20.01万元未完成，主要原因是部分维修改造项目削减，支出减少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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